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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府办〔2015〕38 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

区双拥办制定的《普陀区关于 2015 年“八一”

期间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双拥办制定的《普陀区关于 2015 年“八一”期间组织开展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通知》已经区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

们，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7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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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关于 2015 年“八一”期间

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做好新时期加强

军政军民团结的指示精神，切实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根据市双

拥办、市民政局有关要求，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以创建双拥模范城区为契机,就组织开

展“八一”建军节期间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通知如下：

一、广泛开展双拥宣传活动，营造军民融合氛围

各部门、各单位、各驻区部队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和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把双拥宣传教育作为巩固军政军民

团结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打牢军政军民团结的思想基础，进一步

巩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要广泛宣传建党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宣传军政军民团结在维护国

家主权和安全稳定中的伟大意义；宣传我区军民共同参加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

构建和谐普陀的生动事迹；宣传我区各条战线在创建双拥模范活

动中，特别是驻区部队官兵在处置突发事件和执行应急任务中涌

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事迹。区报、台、网络等传媒要及时报

道“八一”期间的双拥活动情况，通过工作安排“集中一点”、活

动安排“频繁一点”、宣传声势“扩大一点”，在全区形成更加浓

厚的军爱民、民拥军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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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落实军民融合实事

各部门、各单位要以破解部队官兵、优抚对象关注的难点、

热点和重点问题为切入口，在“实”字上下功夫，切实安排好各

项拥军优属活动。

1、开展走访驻区部队活动。各街道、镇要分别组织走访慰问

共建部队，为共建部队适当添置图书、篮球架等文体设施，切实

帮助共建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2、深化优抚对象关爱活动。组织普惠式的走访慰问和生活辅

助服务，特别关注参加抗日战争的残疾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的

帮困补助，召开优抚对象座谈会、恳谈会等。

3、组织双拥合唱表演活动。举办“军民融合新征程·同声共

唱忆峥嵘”——普陀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8 周年合唱表演

赛暨双拥模范表彰大会，以命名表彰的形式，起到典型示范和引

领作用。

4、推进军休服务工作。区干休所要积极做好军休干部的服务

保障工作，主动关心军休干部的思想、生活等，组织建所 30 周年

暨活动中心落成、集体祝寿和逐户上门慰问等活动。

5、筹划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各街道、镇要因地制宜，组织

开展小型多样的联谊活动和各类文体活动，如双拥主题文艺晚会、

党建知识竞赛、军地体育竞技等，以实际行动庆祝抗战胜利 70

周年、新中国成立 66 周年和建军 88周年。

6、指导开展实事拥军活动。把支持部队军事训练作为实事拥

军工作重点，帮助部队培养科技人才和专业技术骨干，支持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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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四个秩序”建设，不断改善官兵的工

作和生活条件，不断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法律、

信息、服务“八进军营”活动，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服务保障。

三、突出开展拥政爱民活动，践行军民融合发展

驻区部队要以“军徽映夕阳”、“军徽映晨曦”为抓手，不断

拓展军民共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和领域，坚持共建共享，促进军地

各项建设协调发展；要注重运用普陀区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

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的生动事例，教育官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要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活动，参加社会公益劳动，

办一些驻地需要、群众欢迎的好事、实事；要继续做好为民服务

和帮困助残工作；要主动走访驻地党政机关、社区单位、共建单

位，了解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认真听取地方政府和人民群

众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维护人民军队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

良好形象；要主动融入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需要，精心筹划拥

政爱民工作，为普陀双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普陀区双拥办

2015 年 6月 30 日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7月 17日印发


